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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徵收民地的政治與經濟分析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工學系教授 施正鋒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吳珮瑛 
 

摘要 

「文林苑事件」發生後，內政部長李鴻源認為這是「居住不正義」、誓言半

年內完成『都市更新條例』修法，讓原本認為「依法行政」而態度強硬的郝龍斌

市長，組成專案小組提供修法的建議。然而，更多潛在的類似爭議卻等著大家的

關懷，譬如台中市南屯區天主教堂也面對一半土地面積即將被徵收的危機。另

外，先前因為「苗栗大埔農地事件」而引起全國注目的『土地徵收條例』，仍然

是各地人民抗議的惡法。 

到目前為止，大家的焦點主要放在法律程序是否完備的部份，也就是王家是

否熟悉都更法規、以及法條是否有利於建商的推案。然而，即使資訊及知識不對

稱的情況可以因為相關法規的調整而獲得十足改進，卻沒有辦法處理人民的居住

權、以及財產權遭到政府侵犯的實質問題，也就是說，在何種情況下，政府可以

逕自進行強制徵收、強迫遷離。緊接而來的課題，是如何針對上述的侵權作為著

手合理的補償。 

儘管就法律層次而言，文林苑事件應該是屬於「都市更新」的範疇，然而，

整體來看，卻牽涉到王家土地權被政府轉移的作為，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採用較

宏觀的「政府徵收」來考察，把位階拉到憲法的人權保障關懷。在這裡，我先將

解析徵收的過程，接下來探討土地徵收的正當性，再來整理防止政府濫用徵收的

機制，緊接著要了解公共利益的涵義，其次要嘗試對程序正義作釋義，最後，在

對現有的措施做簡單的檢討之前，我們將說明補償的意義。 

 

關鍵字：都市更新、政府徵收、公共利益、公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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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貪你近人的房舍。不可貪戀你近人的妻子、僕人、婢女、牛驢及你近人的一切。 

《聖經》〈出谷紀〉（20：17） 

We shall not, we shall not be moved 

We shall not, we shall not be moved 

Just like a tree that's standing by the water 

We shall not be moved 

The Seekers（n.d.） 

Today the Court abandons this long held, basic limitation on governmental power.  Under 

the bann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private property is now vulnerable to being taken 

and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rivate owner, so long as it might be upgraded – i.e. given to an 

owner who will use it in a way that the legislature deems more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 in 

the proc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ed, it could not so claim without adopting the absurd argument that any single-family 

home that might be razed to make way for an apartment building, or any church that might 

be replaced with a retail store, or any small business that might be more lucrative if it were 

instead part of a national franchise, is inherently harmful to society and thus within the 

government’s power to condem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pecter of condemnation hangs over all property.  Nothing is to prevent the State from 

replacing any Motel 6 with a Ritz-Carlton, any home with a shopping mall, or any farm 

with a factory. 

Sandra Day O’Connor（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2005） 

 

                                                 
∗發表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第四屆發展研究年會」，台北，霖澤館，2012/10/20-21。 
∗∗ 通信作者，piwu@ntu.edu.tw。 



 3

前言 

位於台北市士林區文林路王家，在三月底因都市更新案被強制拆除，由於市

政府出動千名警察驅離徹夜守護的師生，引起媒體注意、輿論撻伐、以及社會焦

慮，表示民間對於「今天是王家、明天是我家」有相當的共鳴，一般又稱為「文

林苑事件」。事件發生後，內政部長李鴻源認為這是「居住不正義」、誓言在半年

內完成『都市更新條例』（2010）修法，讓原本認為「依法行政」而態度強硬的

郝龍斌市長，不得不低調表示願意聲請釋憲、並組成專案小組提供修法的建議。 

當媒體的報導因為新聞價值遞減而逐漸轉到地方版之際，激情過後，剩下來

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修法、或是釋憲工作的完成。然而，更多潛在的類似爭議卻

等著大家的關懷，譬如台中市南屯區天主教堂也面對一半土地面積即將被徵收的

危機，老百姓不知何時會禍從天降1。另外，先前因為「苗栗大埔農地事件」而

引起全國注目的『土地徵收條例』（2012），仍然是各地人民抗議的惡法，民怨儼

然有越演越烈之勢，抗爭不會因為媒體的關注暫時退熱而消逝。 

到目前為止，如果不去計較不可知的官商勾結可能，大家的焦點主要放在法

律程序是否完備的部份，也就是王家是否熟悉都更法規、以及法條是否有利於建

商推案的效率。然而，即使資訊及知識不對稱的情況可以因為相關法規的調整而

獲得十足改進，卻沒有辦法處理人民的「居住權2」（right to housing）、以及「財

產權3」（property rights）遭到政府侵犯的實質問題，也就是說，在何種情況之下，

政府可以逕自進行強制徵收、強迫遷離。緊接而來的課題，是如何針對上述的侵

權作為著手合理的補償。 

儘管就法律層次而言，文林苑事件應該是屬於「都市更新」（urban renewal）

                                                 
1 這種不確性，也是為甚麼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作出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判例後，

民間的反政府徵收運動會在全國迅速蔓延（Serkin, 2007: 894; Mikkelsen, 2007: 18）。 
2 見 CESCR 對於「充足居住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1991）。 
3 基本上，財產權理論包含財產的取得、使用、轉移、以及補償（Paul: 1987: p. 195, 237）；Epstein
（1985: vii）將財產的取得（財產權）、保護（侵權）、以及轉移（契約）稱為三位一體的法律關

係。有關於財產權的基本論述，見 Dietze（1971）、Macpherson（1978）、Munzer（1990）、以及

Tully（1980, 1993）；對於憲法的保障，見 Ackerman（1977）、Epstein（2008）、以及 Nedelsky（1990），

特別是針對土地的使用，見 Sieg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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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然而，整體來看，卻牽涉到王家「土地權」（land rights）被政府轉移的

作為，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採用較宏觀的「政府徵收4」（eminent domain, takings, 

power to take）來考察，把位階拉到憲法的人權保障關懷。所謂的政府徵收是指

政府機構基於「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s），強制取得老百姓的財產，特別是土

地的使用，因此，這是一種政府可以動用的權力。由於財產權是基本權利，人民

自然會希望能保有自由處理的能力，因此，在議價買賣的市場機制無法取得私產

之際，或是物主因為感情因素不願意出讓，這時候，政府只好行使徵收權。 

我們根據 Blais（2007）、Malloy 與 Smith（2008）、以及 Power（n.d.），把徵

收的過程解析為三個步驟（圖 1）：首先是政府在實施徵收前的準備工作，必須

審慎考量徵收民地的正當性、或是必要性何在，具體而言，就是有沒有符合公共

利益；接著是政府徵收的過程是否合乎「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再來

是政府如何對地主作「公平補償」（fair compensation）。 

 
政府權力 vs.人民權利、公共福祉 vs.私人財產、以及經濟效率 vs.社會公益

要如何取得平衡？對於公共利益的討論，應該是屬於政治哲學的範圍；有關於程

序正義，則是行政學、行政法／行政程序法、以及憲法學者的研究主題；至於公

平補償，公平涉及政治哲學的規範、而補償則是經濟學者的專業。由於徵收不是

只有經濟效率的計算，還有更基本的人民權利保障的考量，因此，不能脫離國際

人權法的框架。綜合來看，如果要通盤理解，除了地政學者，還必須有政治學者

（政治哲學、行政學）、法律學者（國際法、憲法、行政法）、以及經濟學者（價

                                                 
4 有關於政府徵收權的發展，尤其是徵收的理由見 Bell（2009）、以及 Heller 與 Hills（2008）；至

於，批判見 Somin（2005）。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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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徵收過程的概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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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評估、財產權）的參與。 

在下面的討論，我們主要根據美國的經驗及文獻5，先將了解土地徵收的正

當性，接著，我們歸納防止政府濫用徵收權的各種機制，隨後，我們將嘗試著解

釋程序正義的意義，再來，我們要探究徵收補償所面對的課題，最後，將評論政

府近日的修法芻議。 

 

土地徵收的正當性 

根據「自然法」（natural law）學派的看法6，生命、自由、以及財產是根據

自然法則（law of nature）而來的「自然權利」（natural rights），而非由國家主權

而來；由於政府是為了保障這些權利而設立的，因此，當政府不能保護上述權利，

老百姓有抗拒的正當性（Epstein, 1985: 10; Paul, 1987: 248; López, 2006: 251）。

John Lock 甚至於認為，財產的取得、保有、以及享受是最基本的人權利，也就

是人們享有生命權、以及自由權所必須7（Paul, 1987: 3）。 

相對上，持「效用主義8」（utilitarianism）者主張財產的價值在於其效益，

特別是財富的最大化（Paul, 1987: 212-24）。因此，財產權的保障並非無限上綱

的道德規範9，問題在甚麼樣的情況下，人民有必要犧牲本身的利益來成全社會

上更大的利益，也就政府是有沒有符合公共利益。 

Paul（1987: 255）折衷上述兩派的看法，認為政府在原則上不可以侵犯人民

的財產，除非是在戰爭的情況下，為了保障更多人的生命及財產，不得以才徵用

民產；因此，如果在非戰爭時期，為了設置公家機關或是軍營而徵收人民的財產，

                                                 
5 台灣部份，見林昕蓉（2007）。 
6 包括 John Lock、Hugo Grotius、以及 Samuel Pufendorf（Paul, 1987），特別是 Lock（pp. 201-12）。

有關於自然權，見 Strauss（1953）、以及 Tuck（1979）。 
7 不過，包括 John Dewey 在內的現代自由主義者認為，財產權在相對上比較次要，而民權（civil 
rights）是可以跟財產權切割的，也就是說，民主社會可以不觸及財產權、卻仍然可以保障民權

（Paul, 1987: 190）。 
8 代表人物包含 Jeremy Bentham、以及 John Stuart Mill。 
9 William Blackstone 採取絕對的（absolutist）觀點，問題是，他無法解決一個法律上的困擾，也

就一個人在享有自己的財產之際，也可能會干擾到他人享用其財產，因此，國家才會運用公權力

來介入（Paul, 1987: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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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像一般民間買賣的方式加以補償。10 

基本上，政府對於人民財產的限制有三種方式，包括徵稅、管制11（regulatory 

takings）、以及徵收（Paul, 1987: 3）。大體而言，政府徵用老百姓土地的時機有

三種情況（圖 2），包括進行公共安全、以及振興經濟／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人民對政府基於公共建設所進行的土地徵收，譬如道路／鐵路、

水庫／發電廠等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s）、或是軍事基地，大家比較沒有反對

的道理，畢竟，這是有利於社會大眾福祉的事，所有人都可以有機會直接享受到

好處。事實上，強制徵收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國家為了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所必須，由於老百姓多半不會自願獻出私有的土地，政府只好採取強制

的手段，特別是用來對付那些所謂的「釘子戶12」（holdout）。 

再來，政府會進一步以安全有虞為由，強制拆除在消防、或是衛生上立即造

成公共危險的民宅，尤其是建物殘破的貧民窟，被視為不僅對住戶有潛在的生命

威脅，也是社會問題的溫床，堂皇以都市更新之名展開民宅徵收。在十九世紀初，

                                                 
10 基本上，上述政治哲學立場所提供的是規範性的建議。請參考 Merrill（1986）以經濟學的三

種模型觀點來解釋政府的徵收行為，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公共財、以及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

／歸責原則（liability rule）。見 Saginor 與 McDonald（2009: 21），比較法學家與經濟學家對於徵

收的理論。就經濟效率而言，Heller 與 Hills（2008: 1468）認為徵收是要處理供給過少的問題，

不過，卻可能出現過度開發的問題，Chaeye（2006: 870）分別稱之為「型一錯誤」（type I error）、

以及「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白話來說，就是公徵民用的制度會誘引建商做沒有必要的併吞。 
11 台灣學者譯為「管制準徵收」（蔡懷卿，2004；吳珮瑛、陳瑞主，2004）。譬如為了環境保護，

使用公權力（police power）限制土地的使用；見 Paul（1987: chap. 2）、以及 Epstein（1985, 2008）。 
12 所謂的釘子戶有兩種，一種是真的不想賣，另一種是策略性考量，希望能抬高價錢；問題是，

外人無從區別（Cohen, 2006: 568; D. Kelly, 2006: 19）。 

公
共
利
益 

公共安全 

公共建設 

振興經濟 

圖 2：政府徵收民地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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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始擔心都會區貧民窟的擴散，而真正著手「貧民窟清除」（slum clearance）

的是在十九世紀末的紐約市（Prichett, 2003: 7）。由 1930 年代經濟大恐慌開始到

1950-60 年代，美國政府為了推動大規模的都市計劃、及市容整建，不惜以巨鎚

摧毀整棟建築、以推土機夷平整個街廓，取之以代的是整齊的街道、以及劃一的

住宅。由於被更新的老舊區段往往是少數族群、或是新移民聚居的貧困社區，這

些社會經濟上的弱勢者通常無力承購新蓋的公寓，只好認命領了補償金、搬到其

他邊陲地帶13，都更成為劫貧濟富、逐貧迎富的搖錢樹。由於整個地區的住民膚

色一夕丕變，原本立意良好的都更成為惡意逼迫有色人種退出市區的手段，而「都

市更新」（urban renewal）更是被譏為「趕走黑鬼」（Negro removal）的同義詞（Alavi, 

2011: 319; Baxter, 2007: 45-51; Blackman, 2009: 4-5; Hartman, 1974; Jackson, 2010: 

99-101; Mahoney, 2005: 113-14; Prichett, 2003: 20; Squires, 1989）。 

在冷戰結束後，都更被政府賦予新的任務，也就是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因

此，只要是被認定為老舊的社區，即使是生活機能良好的建物，不管是住宅、商

店、甚至於百貨公司，都難逃都更的命運，也就是說，連中產階級的住宅區都可

能面對都市更新而必須讓步給豪宅，因而引起相當強烈的民怨（Baxter, 2007; 

Corace, 2008; Greenhut, 2004; Mahoney, 2005: 104）。為了避免老百姓有「政府專

門對付貧民窟」的印象，政府官員創造出聽起來相當中性的新名詞「枯萎」

（blight），認為這些「醜陋／見不得人的地區」（undesirable area）是犯罪及疾病

的溫床，大力宣傳如何把消滅枯萎的疾病、以及有效利用市地（Burger, 1978: 

215-16; Jackson, 2010: 103-104; Kruckeberg, 2002: 546-47; Prichett, 2003: 16-18）。

都更官員四處尋覓「合適的枯萎」（bright that is right），也就是房子剛好符合可

以拆除的最低標準、而地點又可以吸引建商的地區（Garnett, 2003: 946）；其實，

被看中的房子雖然可能老舊，整個區段未必是低迷，更不用說是危樓（Jackson, 

2010: 105）。儘管然將醜小鴨變成灰姑娘的比喻相當吸引人，不過，由於對於枯

萎的定義過於含糊，因而讓執法者有太大的裁量空間，爭議不斷。 
                                                 
13 不管是政府還是建商，大概算好小老百姓沒有疲於奔命打官司的本錢（Kanner, 2006: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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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寄望想像中的稅收、以及就業機會，建商適時以救世主之姿降臨，

地方首長積極成立半官方的開發單位、甚至於授權非政府／非營利法人執行都更

14，難免讓人有「以振興經濟之名、行強徵民地／強佔民產之實」的印象，尋常

老百姓擔心在一夕之間被掃地出門，當然會強烈反彈。政府原本應該捍衛社會正

義（social justice）、或是至少扮演中立裁判的角色，現在，為了方便建商收購土

地，有意無意將公共利益作最低標準的解釋，藝高人膽大濫用行政裁量權，曲意

奉承，自甘開發商的白手套（掮客）、或是打手（拆除大隊），實質上自我矮化為

具有公權力的房屋仲介公司15；當政府的「權力」與建商的「利益」上下相交賊，

肆無忌憚聯手打壓人民的「權利」，貪得無厭的開發商16與被擄獲的政府結合成

「不神聖的同盟17」（unholy alliance）（圖 3）（Jackson, 2010; D. Kelly, 2006: 34; 

Kotlyarevskaya, 2005: 198; Lehavi, 2007: 1719; López & Totah, 2007: 404; Scott, 

2003: 470, 479; Sharp & Haider-Markel, 2008: 558, 568-69）。 

 

                                                 
14 Johnson（2007）稱之為「政府徵收權的民營化」（privatizing eminent domain）。拋開缺乏通盤

規劃、即興式、孤島式等弊病（文林苑最明顯），這些單位的基本問題是球員兼裁判，也就是利

益衝突；更嚴重的是，由於三權集於一身，缺乏民主課責（accountability）的機制，很難抑制濫

權（Cramer, 2004: 418; Johnson, 2007: 457-58; Kanner, 2006: 336: Pollot, 1993: xxvi）。 
15 這是 Cramer（2004: 419）、以及 Kruckeberg（2002: 543）的用字，Bell（2009: 520）也說，政

府只不過是中間人。然而，讓建商可以不費吹灰之力取得土地，不要說地主，連政府可能連抽頭

都沒有（D. Kelly, 2006: 37）。在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中，市政府成立的開發公司

NLDC，董事長 Claire Gaudiani 的太太在法庭被揭露任職於受益的 Pfizer（輝瑞）大藥廠（Somin, 
2011: 32）；當然，政治人物與建商之間是否有對價關係，外人無從得知。 
16 D. Kelly（2006: 34）指出，由於成本降低、利益分配集中、以及實力的不對稱，讓開發商有

吃象難看的誘因，甚至於過度開發。 
17 又被學者稱為「成長聯盟」（growth coalition）（Prichett, 2003: 4）。當然，政治人物也有可能只

是因為好大喜功而大興土木，未必有官商勾結。見林敬殷與張為峻（2012）有官學者的角色。 

開發商 政府 

人民 

剝削 打壓 

控制 

圖 3：政府與開發商聯手對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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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的所謂政府不限於行政，還包括議會、以及及司法單位，譬如說，地方

議會為了配合達到快速拆屋的目標，往往草率通過都市更新法規，特別是所謂的

「快徵速取」（quick taking），或是將徵收權授權給住都局，把「枯萎」的條件作

最寬鬆的定義；儘管出發點也許是善意的，不過，由於指標過於主觀，很難防止

稽查人員濫權，因此，建築物很容易被記點而判定不適人居（Kruckeberg, 2002: 

547-48）。而美國法院也多同意政治人物「不擇手段」的看法，也就是在服膺國

家積極作為（activist state）的框架下18，除非行政部門的舉止明顯過於惡意囂張，

否則，在原則上會尊重議會的立法權、傾向於採取不干涉的立場19；由於司法部

門的懦弱，加上立法部門的曲意護航下20，讓行政部門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

外部的制衡力量（Blais, 2007: 662-63; Koltyarevskaya, 2005: 204-205: Lang, 2006: 

454; Merrill, 1986: 66-72）。Jackson（2010: 113）甚至於沉痛地指控，法官不應該

違背他們的社會責任。三權如此沆瀣一氣，印證「國家是有權有勢者控制弱者的

工具」的說法。政府高舉公共利益的大旗，卻把民宅當作擋人財路的石頭，這不

只是道德的淪喪，更只會斲喪國家存在的正當性。 

根據 Sharp 與 Haider-Markel（2008: 562）的觀察，影響美國州政府都更徵收

立法的因素有四大類，依序是：首先是問題的迫切性，譬如人口壓力、百姓是否

習以為常、以及現行法規；再來是利益團體的遊說；接著是政治因素，包括朝野

之間的競爭或對抗、以及立法的專業性；最後民意、輿論、以及意識形態。他們

特別注意到，朝小野大對於議會的放水有嚇阻作用；另外，經過草根運動者的努

力，激起的民氣可用之際，這是一股超越政黨、及意識形態的力量，即使污名化

為理盲、或是民粹也抵擋不住（p. 567, 570）。 

 
                                                 
18 在二十世紀，美國的主流思想是賦予行政單位較大的決策權、以及限制司法部門對於前者的

審查（Claeye, 2006: 867）。 
19 少數的特例是密西根州最高法院的 County of Wayne v. Hathcock（2004）判例、以及伊利諾州

最高法院的 Southwestern Illinois Development Authority v. National City Environmental L.L.C.
（2002），見 Lang（2006）、以及 Somin（2004）。 
20 Cramer（2004: 418）毫不客氣地指出，如果要立法部門來決定自己行為的合法性，無異要一

個人判自己是否有罪，因此，主張司法單位應該要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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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政府濫用徵收權的機制 

徵收民地的原意是為了促進公共利益，然而，當政府把公共利益作無限上綱

的解釋，動輒以振興經濟、或是增加稅收來合理化進行徵收，實際上是把民產轉

移到另一批人手上，也就是假公共利益之名、行圖利廠商之實，那麼，國家存在

的基本功能，也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及財產，就蕩然無遺。試想，當獨

棟的透天厝逐漸被城堡般的豪宅取代、傳統的柑仔店的店面紛紛轉變為連鎖便利

店／大賣場、以及阡陌良田頓時毀於工商業區之時，政府眼中只有建商、開發商、

或是財團的利益，人民要擔心財產隨時可以被有錢有勢者攫走，大家惶恐不安，

要國家幹甚麼用？在這樣的脈絡下，不論是學者、民代、或是社運者，當然要思

考如何不讓政府濫用徵收權。 

在美國，由於聯邦最高法院無視財團的蠶食鯨吞，在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判例中明顯屈就於行政部門的專權，終於引起社會大眾的公憤

（Jackson, 2010: 105-106），逼使各州的政客必須對於現行法規改弦更張，尤其是

有民意壓力的州議會。Mahoney（2005: 128）歸納各種可能的改革途徑，包括修

憲／釋憲、修法、訴訟、以及行政改良（程序正義、及補償調整）。她（2005: 130-32）

採取新制度主意的觀點，主張既然法院自甘墮落向政商勢力繳械而形同去勢，司

法途徑恐怕難有突破，因此不如透過立法來建構多重的否決機制，一方面可以嚇

阻大家不想看到的社會惡行，讓投機客卻步，另一方面，也可以誘導真正有心的

建商願意花多一點心思在地主的身上。 

Hudson（2010）將防止濫用徵收權的改革方案分為三大類21：（一）提高透

明度，讓老百姓知道政府決定使用徵收權的過程；（二）督促地方政府調整相關

法令措施，使其更加周延，讓徵收的程序能審慎進行，避免便宜行事；以及（三）

從正當程序著手，希望以司法權來制衡立法部門所賦予行政單位的徵收權。整體

                                                 
21 另外，Blais（2007: 670）分為實質禁止（公共利益的定義）、以及程序限制（正當程序）；Mihaly
與 Smith（2011）綜合各州的徵收改革措施，以光譜的方式分為四類：高度限制、中度限制、微

弱限制、以及現狀稍微調整。請參考 Serkin（2007: 922）所提出更複雜的改革選項（11×3）。參

見 Berliner（2003）、以及 Robinson & Col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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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除了禁止開發式的徵收、以及加強程序正義，徵收權的改革有兩大目標，

一為對公共利益、或是所謂的「枯萎」作比較嚴格的定義22，二為儘量讓地主覺

得補償合理，特別是高於市價（Alavi, 2011; Blias, 2007; Sharp & Haider-Markel, 

2008）（圖 4）。 

 

根據 Alavi（2011: 312-13）的觀察，美國各州議會近年來所通過的改革方案，

大體還是未能禁止開發式徵收，只不過，為了舒緩沸騰的民意，頂多限制以「枯

萎」之名來進行徵收。他把各州對於「枯萎」的規定分為寬鬆定義、嚴格定義、

以及禁止用來徵收。首先，有些雖然對於公共利益的定義變嚴，也就是禁止以經

濟發展進行民地徵收，不過，卻讓官員對於「枯萎」仍然保有相當大的認定權力，

因此，實際上還是讓窮人面對最大的壓力，譬如加州（pp. 322-24）。第二種是嚴

格定義，不讓地方官員有任何徵收的藉口，譬如印第安納州（pp. 325）。第三種

則完全禁止將私人的財產徵收轉交給開發商，譬如佛羅里達州禁止以消除「枯萎」

的名義徵收民地，此外，還規定政府在徵收民地之後，經過十年，才可以將產權

轉移開發商；而喬治亞洲乾脆規定，經濟發展不能拿來當作公共利益的正當理由

（pp. 326-28）。 

Parent（2008）進一步把限制政府徵收權的機制，分為明確性（categorical）、

以及補償性兩大類：首先，明確性限制是指禁止政府在某些情況下進行徵收，下

                                                 
22 各州對於「枯萎」的定義，主要著眼於結構性的完整、健康的風險、以及適合人居與否（Blais, 
2007: 675）。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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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土地徵收改革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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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分為徵收目的（purpose）、以及徵收對象（subject）兩種限制；再來，補償

性限制主要針對主觀性額外費用（譬如搬遷、商譽、或是感情上的價值）、以及

失去原本可能獲利的機會來從事賠償（圖 5）。我们分述如下。 

 

目的限制 

（一）公共使用：嚴格定義甚麼叫做公共使用、或是公共利益，要求在某種

公共用途下，政府才可以進行徵收。有些州的作法是規範要件，有些則採取正面

限制機制 

目的限制 

對象限制 

補償限制 

公共使用 

經濟發展 

私人利益 

回買條款 

枯萎要件 

必要性 

主觀價值 

加成分紅 

累進補償 

增值補償 

圖 5：防止政府濫用徵收權的限制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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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舉的方式，以便在法院有必要介入時，可以有更具體的判決依據。 

（二）經濟發展：許多州禁止以振興經濟作徵收，尤其是將民產轉移給私人

企業，以避免有人打著公共利益的旗幟圖謀私利、把政府當作徵收的工具。當然，

這樣的規定並不反對民間進行公共建設所必須的徵收，譬如民營的公用事業。 

（三）私人利益：有些州乾脆做負面列舉，言明哪種徵收會構成私利，因此

暫時、或是永久禁止，特別是所有權最後會由甲落到乙手上者。有些州則訂定一

些檢定的標準，用來判定徵收是否假公濟私；有些則乾脆反對有圖利嫌疑的徵收。 

（四）回買條款：規定要是最後決定要將徵收土地開放私人用途，那麼，原

來的所有者有權利購回；這是一種事後的作為，讓物主可以廢止徵收，優點是可

以嚇阻政府草率進行徵收。當然，土地經過「改良」後可能面目全非，已經沒有

辦法恢復原貌、或是無法依原本的方式利用。 

 

對象限制 

（一）枯萎要件：為了要避免拆除還堪居住的房舍，將枯萎限定在沒有市場

價值的地段、或是會對社區產生負面外部效應的住屋，也就是有害他人、或是不

堪居住的建築物。如此一來，老房子就不會動不動就被視為危樓，而人民的祖居

也可以安心獲得保留。 

（二）必要性：有些州特別規定，徵收必須限於跟政府的政策目標有關，以

免一方面造成擾民、另一方面又看不到邊際公共效益。儘管法規未必可以明確列

出要件，不過，即使是原則性的規定，至少可以讓法院有出面裁判的空間。 

 

補償性限制23 

（一）主觀價值24：有些抽象的因素往往在評估的過程中被忽略掉，譬如老

                                                 
23 另外，Parent（2008: 21-22, 46-48）也提及程序性的保障補償，也就是明文規定以何種方式來

進行補償，譬如說，物主可以選擇由陪審團決定財產的價值，譬如說，由官民雙方都提出估價的

依據，而非片面由公務人員來決定，畢竟，官方所聘的估價員難免有低估的傾向。不過，他也承

認，很難劃為目的、或是對限限制，因此，將其置於補償性限制。在這裡，主要是列舉補償的公

式，比較通盤的討論在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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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商譽、或是遷往其他地方開店所必須付出的經濟代價，這些價值在某種程度

其實是可以客觀計算出來的。至於對於老屋的感情，一般直覺上是無法或不能使

用金錢的方式來表達、評估出價值，然科學上也是有一些可行的方法將這種主觀

的情感因素轉換成價值大小衡量出來。 

（二）加成分紅：為了要避免徵收價值過低、讓物主可以分享原本可能獲得

的利潤，特別是將自有住宅、或是農地轉移給開發商之際，政府可以補充現有的

市價，再根據一些標準來做比例性的加碼，譬如說，以市價的 150%徵收。當然，

如果以物主的主觀價值來看，就是不想賣，那麼，固定比例加價還是枉然。 

（三）累進補償：由於補償通常會遠低於真正的價值，而弱勢者往往所遭受

的損失較大，因此主張給他們較多的補償，同時也可以賦予他們較大的權力，來

抗衡跟官方比較有管道的強勢者。 

（四）為了防止政府與建商勾結，避免讓徵收變成騙局，也就是公共利益成

為附帶、公共用途流於形式，可以將補償的基礎訂在開發後的預期增值、而非徵

收之際的市場價值。同樣地，重點不在補償損失，而是在嚇阻競租的投機行為，

讓可能過度樂觀的政府深思熟慮。 

 

公共利益的涵義 

基本上，能否滿足公共利益，也就是所謂的「公共性」（publicness）（Garnett, 

2003: 939），這是徵收的必要條件；如果不服公共利益的要件，就不用進一步談

補償；相對地，即使國家出再高的價碼，也不能合理化任何恣意徵收的行為。在

公共利益的大前提下，老百姓儘管未必心甘情願，不過，大體可以接受政府徵收

人民的財產。問題在於所謂「公共利益／公益」的內涵為何？超越公共建設、或

是公共安全的考量，特別是為了振興經濟所做的徵收，如果獲利的只是少數的廠

商、建商、或是投資客，社會大眾並沒有獲得涓滴（trickle down）、或是外溢（spill 

                                                                                                                                            
24 D. Kelly（2006: 25-26）稱為「真正價值」（actual value），言下之議，市場價值是被當作客觀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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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而來的福利，大家不會有相當的共識。如果只問程序、不問實質上的必要

性，就是聽任形式主義吃定老百姓（Saginor & McDonald, 2009: 4）。 

由於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墾殖國家社會（settlers’ society），本身沒有強烈的歷

史意識，對於都更比其他歐陸國家有更積極的作為。尤其是在戰後，城市湧進大

量外來人口，面對高人口密度的壓力，拆除老舊社區、改建新興住宅成為最便捷

的作法。另外，地方政府為了增加財源、提高就業率，也紛紛徵收民地進行土地

重劃，推動工商業者進駐，紛爭不斷，只好訴諸司法途徑，官司往往由地方法院、

州高院、一路打到聯邦最高法院。 

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除非公平補償，私有財產不得徵為公共使用」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這個

條款的意思是說，如果政府需要徵收人民的財產，必須予以公平的補償；然而，

這並不意味著只要政府願意花錢，就可以恣意徵收私有財產，關鍵在於「公共使

用」（public use）要如何來詮釋。同樣地，台灣『大法官釋字第 579 號解釋』（2004）

援用憲法第 15 條對財產權的保障，也清楚提出「補償與損失相當」之原則。 

從行政作為、以及司法判例來看，美國政府對於公共使用的解釋，大致有狹

義、以及廣義兩種看法25（Berger, 1978; Cohen, 2006; Goho: 2008; D. Kelly, 2006; 

Koltyarevskaya, 2005; Lang, 2006; Sales, 1999; Scott, 2003）：前者堅持以最嚴謹的

方式來定義何為公共使用，也就是從字面來看，主張當年開國元勳的原意應該是

「被大眾使用」（use by the public）、或者是具有「公共用途」（public purpose）；

後者則認為可以採取較為寬鬆的作法，只要具有「公共益處」就好，不管是「對

大眾有好處」（public benefit）、或是「對大眾有利」（public advantage），沒有必

要過於拘泥文字。我們可以看到，隨著利益團體與大眾輿論之間的拉鋸，這兩種

                                                 
25 就政治哲學來看，兩者分別源自現代自由主義、以及古典共和主義。對於自由主義者來說，

個人的權利不能透過政治過程來決定，否則，任何人很可能都會被當作河神來犧牲；對於共和主

義擁護者來說，就是鼓勵大眾發揮「公德」（public virtue），犧牲自己的利益來成全共同體的財

富，也就是所謂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Gpho, 2008: 52-54; López, 2006: 243-54; Sales, 1999: 
350-51）。Koltyarevskaya（2005: 225）認為，對於公共利益的擴張性解釋有其時代背景，也就是

工業革命的必要，不過，既然我們已經進入後工業革命時代，這種定義未免過時而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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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呈循環倚伏的方式在發展26，政治勢力也會隨之調整（Sharp & Haider-Markel, 

2008: 560）。進入二十一世紀，政府的作法先緊後鬆，尤其是在戰後，一直被政

府作擴張性的解釋27；經過充滿爭議性的聯邦最高法院的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判例，由於民怨沸騰，又回到原先的戒慎小心。 

其實，這兩大類還可以再各自細分為兩小類，我們可以使用光譜的方式來呈

現（圖 6）。首先，公共用途基本上是在指公共建設（public works, public project）、

公共設施（public facility）、或是公共事業（public utility）的使用，大體又可以

分為「公家使用／公家佔用」（use by the public authority, public occupancy）、以

及「大眾使用」。公家使用是指限於公家機構的人員才可以使用，譬如政府機關

的建築物（public buildings）、或是禁止民眾入內的公共設施（public services），

特別是發電廠、或是軍事基地，也就是「真正的」（actual）公共使用；大眾使用

則是指可以開放給大家近用／使用（access to the public, use by the public）的設

施，也就是大家都有使用權（right to use）28，譬如鐵公路、道路、公園、體育

場、或是醫院，不分公營、還是民營。 

再來，就公共益處來看，最常見的是站在公共安全、衛生、甚至於美學29的

角度，以防止衰退為由進行通盤而大規模的毀屋造市，美其名為都市發展、都市

更新、都市「振興」（revitalization）、或是都市「再發展30」（redevelopment）。反

                                                 
26 往正面看是具有彈性、與時俱進，反面則視為前後搖擺、不一致、甚至於相互矛盾。有關於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於徵收看法的遞嬗，見 Koltyarevskaya（2005: 201）、López（2006: 239-42）、

以及 Prichett（2003: 9-13）。 
27 譬如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Berman v. Parker（1954）案，原告在華府擁有一家百貨公司，營運

正常，並沒有給街坊帶來危險的威脅，看不出徵收的必要性。由於聯邦最高法院支持行政部門，

此後有相當長的時候，民間處於被支配的立場（Pritchett, 2003: 2）。同樣地，在 Poletown 
Neighborhood Council v. City of Detroit（1981）案，底特律政府把整個波蘭裔社區民宅徵收，交

給通用汽車建廠，見 Wylie (1989)。一直要到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地方政府徵收

包括透天厝在內的民地給有名的 Pfizer 藥廠，終於引發全國性的反徵地草根運動，見 Benedict
（2009）、Mahoney（2005）；見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 的不同意見，而比較不同情的角度，

看 Mihaly（2007）。至於 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1984）算是財富重分配，性質稍有

不同（Mikkelsen, 2007: 16）。 
28 Scott（2003: 473）認為最簡單的標準，就是老百姓是否有權利進入使用，不用看人的臉色。 
29 不過，如果以美化市容為理由，通常是進行管制而非徵收，譬如招牌、風景區、或是高速公

路的限制性使用規定（Burger, 1978: 221-22）。 
30 Mihaly（2007: 7-8）認為傳統的「發展」只不過是創造私人財富，相對上，「再發展」代表現

代國家為了矯正市場經濟的失敗、打算把長久衰敗的地方起死回生。其實，不管是著手「貧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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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不管是去除對百姓的安全威脅、還是市容的改善，只要被認為對整體社會的

公共福祉（public welfare）是有貢獻就可以。 

 

最後一種是以經濟發展為由，從事工商業區的設置、工廠或是公司的擴建、

大賣場移入、或是單純的增值投資式改建，又稱為「公徵私用」（public-private 

takings31）（Scott, 2003）。當然，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為了增加稅收／就業的外

溢效應而招商，土地重劃與開發是必要的手段，那麼，徵收民地似乎是是無可避

免的代價。因此，政府不用假藉民宅老舊，只要認為可以提高土地的利用、創造

無限的商機，就可以強制挪用百姓的土地，進行私有財產權的轉移，而老百姓即

使提出訴訟，法院也多望風披靡32。 

Epstein（1985: 162-64）認為，最直接的作法就是看看到底誰得到好處，也

就是如何確保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作公平的分配；他進一步指出，當政府

把整個餅做大的情況下，也就是可以創造新的價值，那麼政府的管制是可以接受

的，不過，前提是原先的相對比例不應該改變（圖 7）（p. 4）。經過政府介入後，

以得來速的方式徵收可以降低協商的成本，讓業者可以使用較低的價格來收購，

不過，所節省下來交易成本全部由原來的土地所有者承擔，顯然不公。此外，只

                                                                                                                                            
的清除」（slum clearance）、或是從事「枯萎的消除」（blight elimination），徵收的目的不外是為

了賺錢（Kanner, 2006: 335）。 
31 或是 government-mediated private takings，簡稱 private takings（Bell, 2009）。其實，演變至今，

已經成為如假包換的「私徵私用」，也就是公私不分。 
32 以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案為例，法院對於公共利益採取「明確劃分規則」（bright 
line rule）、或是「合理確認規則」（reasonable. certainty rule），認為以大眾使用當作標準是有困難

的，因為無法判斷到底哪些人應該可以使用、以及應該付出多少（Koltyarevskaya, 200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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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公共利益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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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政府徵收土地後的使用者是私人，那麼，即使經過合理的補償，將來的好處

全部都歸向新的土地所有者，那就違反美國憲法對於徵收的公共使用精神。原本

是應該透過市場機制的討價還價方式來買賣，卻因為市場的供給面失靈，最後選

擇以政治手段來處理，即使是透過立法來加以正當化，政治上的合縱連橫絕對是

不利一般的老百姓（Cramer, 2004: 418; Epstein, 1985: 165）。 

 

 

程序正義的釋義 

一般所謂的「程序正義」，也就是法學上所謂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

又稱為「合理的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意思是說政府在行使憲法所賦

予權力（powers）之際，必須尊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利（rights）。也就說，即

使政府的徵收是為了的正當的目的，也要確保手段是正當的（Epstein, 1985: 140）。 

正當程序的思維起源於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第 39 條的規定：

「除非經過合法審判、或是根據本國法律所訂，不得捕捉、囚禁、或放逐任何自

由人，也不可剝奪其權利或財產」（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other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圖 7：Epstein 的兩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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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在這樣的精

神下，美國除了在憲法第五修正案對於徵收私有財產有明文規定，另外，在憲法

第十四修正案也規範：「非經法律的正當程序，不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

或是財產」（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也就是財產所有者應該享有「正當程序的權利」（due process 

rights）。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Mullane v. 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1950）中

詮釋，關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不得恣意剝奪人民財產的規定，不可以因為有形式

上的公告就算了事，譬如登報的通告方式未必可靠，必須經過合理的考量後，事

先給予當事人妥適的告知（proper notice），否則，憲法對於人民享有正當程序權

的保障將形同具文。聯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在 Goldberg v. Kelly（1970）中裁決，

政府如果要剝奪人民的權利，（一）必須事先透過司法判決、或是行政聽證會的

方式來進行，（二）必須事先作及時而充分的通知（adequate notice），以便讓財

產所有者可以有機會作有效的辯護、或是對質，以及（三）最後的裁定者必須大

公無私（impartial），不可以是先前決定徵收案者，以迴避瓜田李下。 

最後，到底「要有多少程序才算正當」（amount of process due），也就是程序

應該嚴謹到何種程度才夠？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馬修斯判例』（Mathews v. 

Eldridge, 1976）提出三項必須斟酌的指標，又稱為「權衡原則」（balancing test）：

（一）就財產所有者而言，因為政府的作為而可能遭受的損害究竟有多嚴重、以

及當事人想要保有自己財產的意願有多強；（二）到底政府作為可能犯錯而侵害

人民權利的機會有多大，以及新增／採取全新程序的保障可能帶來的好處有多

少；以及（三）新增程序可能給政府帶來的額外成本、及行政負擔，以及相對有

效司法判決對於政府可能產生的益處。 

由上述判例來看，程序正義實際上包含程序權、以及實質權33（圖 8）。最起

                                                 
33 一般而言，法院傾向於尊重政治人物的實質看法（substantive deference），譬如經濟發展之於

人權保障、或是再發展之於財產權何重，相對之下，程序尊重（procedural deference）比較有置



 20

碼的要求是政府在進行徵收之前，必須在技術上有充分而恰當的告知，讓財產所

有者有機會替自己好好辯護；再來是要求司法出面裁決是否有徵收的必要，以免

行政部門與立法機關與建商互為一體，以國家機器強行奪取老百姓的財產；最後

是衡量人民保有私產的意願、以及喪失土地可能造成的損害，並權衡調整行政程

序給政府帶來的效益、及可能額外增加的成本。 

 

我們知道，不管是資訊的透明化、還是行政措施改弦更張，都必須經過立法

部門來賦予正當性，因此難免受到利益團體左右，進而可能引發立法與行政相互

勾結的現象。為了保障人民權利，幫助百姓對抗來自政府的威脅，不用擔心自己

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政府恣意徵收，由司法部門來充當捍衛人民基本權利的最後

一道防線，乾脆讓法官來定義甚麼叫做公平、正義、以及自由，裁決行政部門的

徵收是否具有正當性，（Wikipedia, 2012a）。然而，美國法院一向尊重政治部門（行

政、立法）的實質看法（substantive deference），譬如經濟發展之於人權保障、

或是再發展之於財產權何重，相對之下，程序尊重（procedural deference）比較

有置喙的空間，因此，程序正義是徵收改革的重心（Claeye, 2006: 868）。 

Kruckeberg（2002: 565-76）強調，法院不應該繼續屈服於議會，而是應該主

動對於徵收案嚴格審查，特別是對於所謂的「枯萎」採取嚴謹的標準。Lang（2006: 

472-78）更建議法官在審查徵收案之際，應該進行三項分析：（一）目標是否正

當、以及是否別無其他途徑來達成這個目標，（二）徵收單位必須證明，在合理

的期間內可以合理達成目標，以及（三）徵收案所創造出來的剩餘價值不應歸土

                                                                                                                                            
喙的空間（Claeye, 2006: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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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程序正義的光譜 



 21

地取得者。同樣地，Alavi（2011: 239）主張位了防止政府徵收民地給私人使用，

在針對再開發案進行司法審查之際，該考量（一）徵收案是否對於大眾真的有重

的直接好處，（二）土地的徵收是否真的有必要，以及（三）土地徵收者是否有

機會被納入開發案。 

 

徵收的補償 

對於建商來說，政府代為徵收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收購／補償的價格往

往低於市價（Lang, 2006: 467）。補償的用意，主要是避免把眾人的快樂建立在少

數人的痛苦上，也就是不願意看到土地被征收者補貼大多數人（Cohen, 2006; 

Cramer,·2004: 410; Jackson, 2010:·97-98）。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要獲得公平補償

34的前提，除了要符合程序正義之外，還必須滿足公共利益，也就是應該同時滿

足公共利益、及公平補償，才符合徵收的要件（Burdsal, 2005; Lee, 2011; Talley, 

2006; Victor Landowners Association, c.2007）；此外，前面也闡述了防止政府濫用

徵收的各種補償性限制。由此可知，對於被徵收之地主來說，實質上應獲得多少

補償，不僅攸關地主是否願意放棄其所擁有的土地財產權，亦關切到徵收所隱含

的財富重分配的合理性及公平性。因此，當考量徵收所可能帶來的公共利益，及

納入各種可能低估土地財產價值以致不為地主所接受的補償金額之作為後，被徵

收的土地財產所獲得之公平補償價值包括什麼內涵才算合理？又一些看似抽象

的限制性補償價值成分的大小該如何估算？ 

談及公平補償，自然要對應於被徵收者所認定的損失（damage, harm）、以

及政府所預期獲得的好處（gain）；由於對於損失的認定往往排除衍生性的35

（consequential）傷害、以及主觀上的損失／無形的價值，因此，被徵收者所認

定的損失未必能完全反映在市場價格，也就是說，就一般人的直覺而言，後者的

                                                 
34 公平補償亦稱為「公正補償」（just compensation）。 
35 譬如搬遷費、或是商譽（goodwill）（Serkin, 2007: 911）。一般將損失分為真正、以及間接／特

別損失兩種，而間接損失包含衍生性／特別損失、以及附帶性（incidental）損失（Wikipedia, 2012a;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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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價格雖然不好估計，應該是比較高的36（Merrill, 1986: 82-85; Serkin, 2005: 

687-89）。根據 Nadler 與 Diamond（2008）的實證顯示，即便是政府出面提供讓

地主表示有否出售土地之意願，土地的新用途及地主住在該地時間的長短，都會

影響被徵收地主願意出售的金額（willingness to sell）。如此乃顯示市場價格除了

無法完全反應受訪者的損失之外，土地或房子此種財貨基本上是獨一無二的，沒

有兩個是完全相同的土地或（與）房子。房屋市場通常都是單一賣方面對多個買

主，於是使得房子的估價基本上都著重在買方這一邊，賣方不論以任何的方式估

算出的市價，此一價格一旦提供到市場上後，一般所看的情形是經過一段時間

後，土地或（與房子）必會賣出，而買主就是出價最高者；此種方式則忽略了賣

方原本願意出售的金額，要解決買賣雙方對於成交價格的不對秤影響，就必須正

確掌握賣方願意出售之意願及金額（Burdsal, 2005）。而房子本身的特質，比如

房子的大小、或類型，如原本為透天厝、公寓或是大樓及區位等等，也會影響地

主潛在願意出售的金額（Chang, 2010）。 

另一個評估賠償的方向是未來的收益，坦承而言，就是如何拆帳的課題，特

別是主觀期待的溢價（premium），總不能讓地主覺得開發商是贏者全拿（Lehavi, 

2007: 1718, 1722）。根據實證研究所顯示，被徵收土地的不同用途也會影響地主

是否要求應比市價及搬遷費更高的補償金額，當土地的新用途用於蓋醫院比建商

圈，一般將得到較多的支持，且地主有較高的比例認為願意出售的金額只要涵蓋

市價及搬遷費即可，而不需要額外的補償金；然而，住在該地較久的地主比起居

住時間短者，有較高的比例認為他們搬離該地對社區之發展與影響不大，也就是

說，住越久的地主認為，沒有該項公共利益該社區也已存在如此久了，即便他們

搬離而使土地有新的使用方式對社區實質上並沒有太大助益，因此，他們願意出

售的金額不僅涵蓋市價、搬遷費用，尚須一筆額外的補償費。由此可知，政府如

                                                 
36 建商在說服政府支持開發案之際，往往會低估土地或是建物的價值（也就是徵收的成本）、誇

大未來的收益；然而，在進行補償的時候，可能獲得的好處卻不願意分享（D. Kelly, 2006: 28-29）。

以 Poletown Neighborhood Council v. City of Detroit（1981）為例，拆毀 1,400 民宅、造成 4,000 人

流離失所，結果，通用汽車的新廠只不過聘僱 2,500 人（Cohen, 2006: 5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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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願意考慮市價，基本上仍難以取得所擬徵收的全部土地；反之，如果徵收是

先由開發業者與地主協商，而後政府以公權力介入協助業者促成徵收的完成，此

時，地主所願意出售的金額除了土地的市價及搬遷費之外，所要求的額外補償金

額比起純由政府與地主協商高出四倍之多；同時，地主對於徵收的態度也大為不

同，此時認為徵收有利於社區發展的比例大幅降低；在此種情況下，有更高比例

的地主則認定徵收者存有不良的動機，意願當然不高（Nadler & Diamond, 2008）。 

文林苑及台灣所有各地的都更案，至今雖都沒有系統性的調查，然由社會當

時對文林苑一案普遍的反應，與前述的實證結果似有不謀而合之處。雖然文林苑

及台灣所有都更基本上是以為原住戶興建新住宅為出發點，然政府與開發商也都

強調新住宅賦予都市整體的新容貌所衍生出來的公共利益。亦即徵收後的土地雖

不是移作他用，而是讓地主有舊屋換新屋的機會，然而都市容貌公共利益的改變

既然是政府與開發商強調需要都更的理由，因此，在都市易容公共利益的達成是

以地主財產之犧牲來成就的情況下，地主不願意接受開發商或（與）政府所開出

只涵蓋市價與搬遷費用，應屬正常的反應。 

由此可知，如果地主願意出售（交換）的金額，高於原土地房子財產的市場

價格和遷移費之總和，其間的差異所代表的可能是原地主利潤上的損失、原土地

未來可能獲取的暴利、未給予額外補償帶給地主心理上的不滿、對土地或是房子

的情感、或者是少了該土地使得原預定之公共利益無法兌現所產生的剩餘價值

（Burdsal, 2005; MacDougall, 1964），也有人認為補償應該涵蓋可能降低土地作

為各種經濟用途之不確定性及風險（Arrensen, 1988）。又地主如果認為該土地一

旦開發後也可能會有不可回覆（irreversible）的情形，只以市場價格同樣不足以

作為補償的依據。在市場價格不能代表完整補償的前提下，必然也表示市場價格

並不能彌補地主犧牲小我所成就之公共利益應獲得的報償（Lee, 2011; Turnbull, 

2003a; 2003b）。更不用說，當地主與房子所有人主觀上認為「家是我們的堡壘」、

一個居住多代的堡壘，因此由開發商或（與）政府所制訂的程序與條件交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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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的堡壘，對他們將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37（J. Kelly, 2006）。 

綜合前述可知，如果土地（及房子）的市場價格和搬遷費不足以反應地主所

認定的損失，因此徵收給予地主的補償就不僅限於市價及搬遷費，尚應包括因補

償不足使得地主產生心理上的不滿、地主對原本土地及財產的情感、對未來不確

定性及風險所應有的彌補、及土地一旦開發後的不可回覆等等沒有在現有市場價

格上反應出來的內涵，而這些成分除了是地主的主觀認定外，尚涉及對於未來的

預期。既然是地主主觀的認定，就需要採用能呈現地主的主觀價值的方法，「條

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一個適宜可用的方法。而涉及不確定

的未來，則需要納入考量土地未來長時間的折現值（present value）（Penrose, et al. 

1992）。因此，綜合這些主客觀因素所評估出來之價值才是賣方完整的願意出售

金額，此也是應給予被徵收土地及（或）房子的總補償金額（Singh, 2012）。 

總之，美國憲法規定的補償底線是公平的市長價格，而目前的市場價值評估

方式排除地主的主觀價值，也就是補償依據開發前的公平市價、否定預期開發後

的價值，這是土地徵收最大的爭議所在（Epstein, 1985: 183; Lehavi, 2007: 1718; 

Serkin, 2005: 678-80）。台灣目前針對徵收尚沒有任何涵蓋市價之外其他主觀因素

在內的完整評估，因此，未來在發展並實際評估徵收補償金額大小之際，除了要

顧及公共利益外，尚須顧及到被徵收者損害的本質，而非以相當可能低於被徵收

者願意出售金額的市場價格（即便包含搬遷費），做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補償標準。 

 

政府的回應 

文林苑事件之所以會引起輿論的撻伐，主要是因為無視憲法第十五條「人民

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的規定，讓一般老百姓人人自危，不知

何時建商的怪手會拆到我家。針對人民財產一再被豪奪巧取，台北市政府日前透

過國民黨籍立委提案修訂『都市更新條例』（2010），重點在於提高住戶同意門檻、

                                                 
37 譬如說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案中的原告 Susette Kelo，不管開發公司提出多優渥

的價格，就是不為所動，沒有人懷疑她是打算漫天要價（Lehavi, 2007: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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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法院執行強制拆屋；但相對地，內政部長李鴻源在立法院接受質詢時表

示：「都更條例是執行的問題，不是法律面的問題」，顯然看法不同。儘管如此，

中央與地方政府隱約有都更條例並未違憲的共識。 

其實，類似不可思議的「都更霸凌」案例層出不窮。譬如台中南屯天主教堂

多年向教友募款改建，不料，竟然被建商強行納入「民間自辦」重劃，完整的一

千三百多坪堂區被硬生生劃掉一半，不要說沒有分配到半間房子，連想要取回局

部的建地，竟然還要拿兩千八百萬現金贖地。同樣的是木柵中華基督教便以利教

會，台北市政府的土地重劃案已經完成，才接到拆除執行的掛號通知，一百坪的

土地只能拿回半數，被政政府評為優等的幼兒園因而面臨停辦（李容珍，2012）。 

我們必須質疑，這些修法能避免「毀民屋、建豪宅」的王家第二次再度發生

嗎？如果改弦更張把拆屋的工作交給司法單位，除了說地方政府可以避免淪為建

商打手的污名，更重要的是突顯人民對於立法、以及行政部門的不信任。因此，

除了確保人民的程序正義權（建照取得、預售時機），修法的重點應該是增加事

先司法審查的機制，一旦地主、或是住戶表達反對的立場，就讓民事法庭來裁決

徵收民地是否有其必要性，而非被動地向政治部門臣服，以至於在最後階段介入

時已經無法亡羊補牢。 

基本上，內政部的修法原則是「分類分級」，也就是針對都更的對象採取不

同的門檻。譬如說，所謂「民間主導」的建商都更，應該採取最嚴格的標準；住

戶自力都更，只要大家歡喜甘願，政府樂觀其成，門檻可以降低；至於具有危險

性、或是妨礙公共利益者，應該由政府主導，門檻應該更低才對（圖 9）。乍看

之下，如此因事制宜的作法，當然比現有的一體適用規定合理一點。不過，我們

認為這應該是零或一的判斷，而不是漸近式的光譜。如果真的有立即的危險，還

需要住戶同意嗎？相對地，不管是建商（民間）、還是自力（住戶），與公共利益

沒有立即的關聯，那麼，如果有人反對，不是協商收購、或是補償金價格，就只

能加以排除，黑白分明（表 1），沒有門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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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益徵收與私利協商的比較 

受益對象 公共大眾 建商住戶 
處理方式 強制徵收 協商議價 
同意門檻 不用 100% 

 

其實，不管是提高啟動、或是同意的門檻，都沒有辦法面對一個顛簸不破的

道理，就是人民的基本權利不能以政治的多數決程序來加以剝奪，包括我們一般

所理解的代議式民主下的多數決。因此，如果我們無法接受郝龍斌市長「拆與不

拆是 95%比 5%權益評量」，即使按照目前專家學者的建議，把門檻由 80%拉高

到 90%，王家還是無法逃避拆屋的命運，更不用說建商可以使用臨時跑出來的人

頭戶；以南屯天主教堂的例子來看，就難逃螞蟻雄兵的魔掌。 

我們猜想，台灣學界有些人或是受到美國學者（Heller & Hills, 2008; 

Hochleutner, 2003）所推動的「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BID）、

或是「土地集合區」（land assembly district, LAD）概念38，所以才會有多數決的

主張。根據 Heller 與 Hills（2008），就土地的合併、或是畸零地的補足而言，雖

然民間自願協商所得的補償價格較高，但是，要眾人達成共識比較困難，特別是

釘子戶的獨占優勢；相對之下，政府的強制徵收比較方便，不過，最高的補償價

格也不過就是所謂的客觀市價，因而可能出現過度整併而導致經濟上的無效率。

他們所提出來的 LAD，基本上是一種改良式的徵收，也就是允許地主以土地的

                                                 
38 譬如見華宜昌（2012），不過，還是可以比較陳志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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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內政部的都更同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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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擁有權重的投票權；假如終究還是沒有辦法達成價格的協商，還是回到徵收

的老路子（圖 10）。不過，Heller 與 Hills（2008: 1499）也承認，LAD 沒有辦法

處理多數暴力的難題。多數決這種民主程序是否適用於權利的剝奪？答案是否定

的，因為這就是赤裸裸的多數暴力，姑且稱為「現代河神」現象（孫振義，2012）。 

 

回到最基本的問題：都更是否具有公共利益？如果是為了立即的公共安全的

考量，譬如有倒塌威脅的危樓、或是消防疑慮的窄巷，那麼，政府的徵收改建才

師出有名，再頑強的抗爭也不會獲得大眾的同情。相對地，如果只是含糊地以改

進市容來推動都更，實際上覬覦的是增值潛力高的土地，那麼，即使 99%的門檻，

也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郝市長說的沒錯，「不能讓少數人的堅持犧牲多數人權

益」，問題是，36 戶與建商的利益不能代表公共利益，既然如此，即使是再高的

補償金，也不能強迫沒有意願的 2 戶交出土地。 

令人擔心的是，在華陰街發生火災悲劇以後，立委順勢以房屋老舊為由督促

政府加速都更，而營建署也表示全國有三百萬三十年的老屋，附和一些媒體的危

言聳聽，以無法抵擋地震為由來推銷都更。不過，老舊公寓未必就是危樓，如果

要以屋齡作為標準，那麼，總統府應該是列為優先拆除的對象。政府真的關心迫

切需要老舊社區的改建，應該主導通盤的規劃，而不是柿子撿軟的吃，假藉都市

更新之名、行建商圈地之實。 

總之，不管是王家、天主教堂、還是基督教會，對於社會並不構成任何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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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Heller 與 Hills 的土地集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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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看不到都更的正當性何在，政治人物不應該只看選票的多少、不顧社

會正義。如果立委關心人民的權利，應該在『都更條例』明文禁止以改建來強徵

民宅；要是有為難之處，那就採取釋憲方式，交給大法官會議處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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